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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1-062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 6 人，实际参加表决 6 人，分别为王进军、王武军、程刚、刘大成、朱建军、

张子学，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

制度的规定。会议经审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再次变更公司收购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3日、2021年 2月 24 分别与朱珠、朱万里、刘江舟、

江善稳、郭玉峰（以下简称“交易对手方”或“乙方”）签署《关于武汉中电华

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原协议”），公司收购武汉中电华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华瑞”或“标的公司”）51%的股权，并对《关

于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变更。2020

年 12月，双方完成了原协议项下的中电华瑞 51%的股权的过户。 

鉴于公司正在筹划向交易对手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电华瑞剩余49%

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按照原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支付了原协议项下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现各方经协商一致，决定对原协议约定的第四期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安排及股权转让价款的使用安排进行调整。根据公司与交易

对手方的协商，公司拟对原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变更，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

相关补充协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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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有关内容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月 29 日 


